
iii.�关于预先裁定的请求、批准、修改、撤销及实施的等效程序与标准；iv.�
原产地证书的修订；v.�由任一缔约方或根据第2.19条（货物的国民待遇与市
场准入——磋商及货物贸易与原产地规则委员会）设立的货物贸易与原产地
规则委员会提交的任何其他事项；以及vi.�本协定项下产生的任何其他海关相
关事项；

b.�审议：
i.�海关相关自动化要求及文件编制的协调统一；以及ii.�可能影响缔约方

领土间贸易流动的拟议海关相关行政或操作变更；

c.�定期向货物贸易与原产地规则委员会报告，并通知其根据本款达成的任何协议；
以及d.�将根据第(a)(v)款提交后60日内未能作出决议的任何事项提交货物贸易与原
产地规则委员会。

2.�本章任何规定均不妨碍一缔约方就海关程序分委员会或货物贸易与原产地规则委员会正
在审议的事项作出原产地认定或预先裁定，或在根据本协定解决该事项前采取其认为必要
的其他行动。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五章：贸易便
利化
第5.01条：目标与原则

1.�为促进本协定项下贸易及在多边基础上合作推进贸易便利化举措之目标，各缔约方应在
尽可能的范围内基于以下原则管理本协定项下贸易货物的进出口程序与措施：

a.�程序应高效以降低进口商和出口商的成本，并在适当情况下简化以实现此类效率；
b.�程序应基于缔约方商定的国际贸易文书或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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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入境程序应透明以确保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可预测性；�d.�促进贸易的措施还应支
持通过有效执行和遵守国家要求来保护人员的机制；�e.�这些程序及参与其中的工
作人员应符合国际诚信标准；�f.�对缔约方程序的重大修改应在实施前与该缔约方贸
易界代表进行磋商；�g.�程序应基于风险管理原则，将合规努力集中于值得关注的
交易。

2.�缔约方应鼓励合作、技术援助及信息交流（包括最佳实践信息），以促进本协定项下商
定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及缔约方在世界海关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主持下商定的措施的应用
与遵守。

第5.02条：权利与义务
1.�缔约方确认其在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八条（与进出口相关的规费和手续）及第十
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项下的权利与义务。

2.�一缔约方应及时放行不受限制、不受管制或非监管货物。在遵守第3款的前提下，各缔约
方应提供以下任一种放行选择：

a.�在货物抵达前或抵达时仅提交所需信息后，于货物向进口缔约方海关管理机构呈
递时放行；为明确起见，一缔约方可通过其海关管理机构视情况要求通过入境后核
算和核查提交更详尽信息；或�b.�在货物抵达前或抵达时，基于提交获取货物最终
核算所需的全部信息后放行。

3.�缔约方认识到，对于某些货物，在特定情况下（如受配额限制或需符合健康相关或公共
安全要求的货物），一缔约方可能要求在货物放行前提交更详尽的信息（可在货物抵达前
或抵达时），以便主管当局对货物进行查验放行。

4.�每一缔约方应简化和便利其低风险货物的放行程序，并改进高风险货物的放行程序。为
此目的，每一缔约方应将其检验和放行程序以及入境后核查



程序建立在风险管理原则基础上，而非以全面方式检查每一批申报入境的货物是否符合
所有进口要求。本款任何规定不妨碍缔约方进行质量控制和合规审查，此类审查可能需
要进行更广泛的检验。

5.�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主管机关的程序（这些程序对货物进出口的要求由主管机关自身或
代表该缔约方的海关管理机构维持）相互协调以促进贸易。为此，每一缔约方应采取步骤
统一其主管机关的数据要求，目标是允许进口商和出口商仅向一个主管机关提交所有所需
数据。

6.�在快递货物的清关程序中，每一缔约方应尽可能适用世界海关组织的海关即时放行货物
指南。

7.�根据其国内法，如果进口缔约方认为与该货物进口相关的税收不显著，则每一缔约方应
对低价值货物的入境采用或维持简化清关程序。

8.�缔约方应努力实现共同程序并简化货物放行所需信息，在适当时适用现有国际标准。为
实现此目标，每一缔约方应建立一个主管机关与进口商、出口商、其代理人或其代表之间
进行电子信息交换的系统，以鼓励快速放行程序。就本条而言，在不排除使用额外电子数
据传输标准的情况下，每一缔约方应尽可能：

a.�使用基于国际标准的格式进行电子信息交换；以及�b.�考虑世界海关组织关于“使
用UN/EDIFACT规则进行电子数据交换”和“使用代码表示数据元素”的建议。

9.�各缔约方应建立与其贸易和商业社区的协商机制，以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及电子信息交换。

10.�根据第四章（海关程序），一缔约方应在进口前应请求发布关于关税分类、适用关税税
率或除附加税或附加费外其他进口适用税的书面裁定。该请求可通过书面方式由以下主体
提出：

a.�缔约方境内的进口商；�b.�另一缔约方境内的出口商或生产商；
或�c.�上述(a)或(b)项所述人员的代表。



1�1.�各缔约方应制定或维持用于签发第10款所述裁定的程序。缔约方可随时修改或撤销裁
定：

a.�在通知裁定请求人后不进行追溯适用；或�b.�若提供不准确或虚假信息，则无需
通知即可追溯适用。

12.�当缔约方认定裁定请求不完整时，可要求补充信息（包括酌情要求请求人提供相关货物
或材料的样品）。缔约方应在收到其认为作出裁定所需的全部信息后120天内发布裁定。只
要作为裁定依据的事实和情况持续有效，该裁定对发布裁定的主管机关在实际进口货物时
具有约束力。

13.�各缔约方应确保：
a.�针对货物进出口采取的行政行为或官方决定可立即通过司法、仲裁或
行政法庭或行政程序进行复审；�b.�第(a)项所述的行政法庭或行政程序
应满足：�i.�在当事人需向司法或仲裁法庭寻求救济前即可启用，且�ii.�
独立于原行政行为或决策官员（如适用）或其所属部门；以及�c.

根据(a)项所述行政程序行事的法庭或官员应独立于作出决定的官员或机构，
并有权依据该缔约方国内法维持、修改或撤销原裁定。

1�4.�根据第20.02条（透明度——公布）的进一步规定，各缔约方应及时公布或以其他方式
提供（包括通过电子方式）其所有与进出口货物要求相关的立法、法规、司法裁决及普遍
适用的行政裁定或政策。各缔约方还应提供行政性质的通知，例如一般机构要求、入境程
序、营业时间及咨询联系方式。

15.�各缔约方应根据其国内法，将根据本章获得的本质上属保密或基于保密基础提供的所有
商业信息视为严格保密。



第5.03条：合作
1.�缔约方认识到技术合作对于促进遵守本协定规定的义务及实现更高程度的贸易便利化至
关重要。

2.�缔约方同意在共同决定的条款基础上，就海关相关事务制定技术合作计划，这些条款涉
及合作措施的范围、时间和成本等问题。海关相关事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a.�培训；�b.�风险评估；�c.�违禁品和非法活动的预防与侦查；�d.�海关估价协定的实
施；�e.�审计和核查框架；�f.�海关实验室；以及�g.�实施世界海关组织的全球贸易安
全与便利标准框架，支柱1，海关对海关层面。

3.�缔约方应进行合作：
a.�在执行各自实施本协议的海关相关法律或法规方面；�b.�在实际可行且为便利双
方贸易流动的范围内，在海关相关事务中，如货物的进出口统计数据的收集与交换、
贸易中使用单据的协调以及数据元素的标准化；以及�c.�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交
换信息以协助对方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关税分类。

第5.04条：未来工作计划
1.�为进一步推动本协定项下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制定，缔约方确立以下工作计划：

a.�制定第5.03条所述的合作计划，以促进履行本协定规定的义务；以及�b.�酌情根
据第5.01条规定的目标和原则，确定并向委员会提交旨在促进缔约方之间贸易的新
措施，供其审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第5.01条规定的目标和原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i.�共同流程，ii.�促进贸易的一般措施，iii.�官方控制，iv.�运输，v.�标准的
推广和使用，vi.�自动化系统和电子数据交换(EDI)的使用，vii.�信息的可用性，
viii.�关于运输工具和运输设备（包括集装箱）的海关及其他官方程序，ix.�进
口货物的官方要求，x.�简化货物放行所需信息，xi.�出口货物的清关，xii.�货物
的转运，xiii.�国际中转货物，xiv.�商业惯例，以及xv.�支付程序。

2.�缔约方可定期审查第1款所述的工作计划，以决定可能需要的新合作行动和新措施，以促
进贸易便利化义务和原则的应用。

3.�缔约方应审查贸易便利化的相关国际倡议，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制定的《贸易便利化建议汇编》，以确定哪些领域的进一步联合行动将促进缔约
方之间的贸易并推动共同的多边目标。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六章：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第6.01条：与其他协定的关系
SPS协议规定了缔约方在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的卫生或植物卫生措
施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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